关于更改FJSDCG2012-07招标文件部分内容的通知
各潜在投标人：
根据用户方的时间需求，现对招标编号为FJSDCG2012-07的招标文件有关内容进行如下修改：

1、第20.1款更改为：“评标委员会将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所述评标方法与标准，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公开招标方式不做第二次报价，若改为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则对符合以上各条款的投标人进行第二次报价）”
2、第20.4款更改为：“在评标期间，若出现符合本须知规定的所有投标条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情形的，可将招标方式现场更改为单一来源采购。若出现符合本须知规定的所有投标条件的投标人不足一家情形的，本次招标程序终止，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招标采购单位将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采购。”
3、第21.2款更改为：“若本次招标的合格投标人为2家以上（含），那么本货物服务招标采购的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标法。若本次招标的合格投标方仅有1家，本次招标采用议标谈判法。”

4、第21.3款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增加：“单一来源谈判采用议标评标法，即招投标采用议标形式，由招标人与单一来源的投标人进行谈判。评标委员会将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确定投标人是否可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5、投标时间和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更改为“2012年5月21日9:00”。

此通知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请认真进行核对，原文件其它部分内容不变。
                             福建师范大学资产管理处

                                 2012年5月16日

